附件

2026年度区控镇控断面专项委托监测采购需求

项目概况
开展河道水质采样、监测，主要监测松江区区控、镇控断面水质。对河长办沪松河长办〔2025〕7号文所列明的400个水质断面开展监测，监测频次为全年6期，原则上自6月起在双月上旬监测，逢节假日适当调整，监测项目为：水温、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6项和电导率、浊度（需提供相关CMA资质证明）。
服务要求
监测承担单位应通过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仪器设备需通过计量检定。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人员等均须按照资质认定要求通过上岗培训。所有监测任务严格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91.2-2022），各相关项目附表要求及实验室质量体系文件等相关要求执行。

*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及可对比性，报价供应商不得参加或已参与与本项目有关的本区内其他单位委托的区控、镇控水质监测项目（包括与本项目对应的单月监测任务）。

1、采样要求

（1）报价供应商需提前48小时向采购人上报当月的具体采样实施计划，实施计划应包括每个断面采样负责人、联系方式、具体实施采样的日期等信息。根据计划做好监测的前期准备工作。

（2）报价供应商需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采样瓶配置清单，包含各类规格说明、数量及来源。每种材料不同规格的样品瓶每月至少抽测 1%的比例，保证空样品瓶干燥清洁、空白本底测试结果符合质控要求，抽测记录须定期归档备查。

（3）每个监测断面（点位）均以采购人确认的断面（点位）为准，不得更改。遇河流断流（断面干涸无水或冰层下无水）可不进行采样和现场监测，对断面现场及周边环境进行拍照留证，说明断流原因。

（4）采样人员应严格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91.2-2022）、《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相关标准开展样品采集、运输、保存、质控工作。采样人员必须对断面/点位现场及周边情况进行拍照记录，包括断面所在地点GPS定位信息，断面周边和现场检测指标等信息。

（5）每次监测计划安排及实施期间，因遭遇恶劣天气等突发客观情况等非主观原因造成的无法完成监测任务，以及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临时调整的，必须事先向采购人反映，保存好相关记录备查。

（6）报价供应商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障采样时人身安全。如发生任何意外，报价供应商负责事故处理及一切费用，与招标人无关。

2、检测及质量控制要求

（1）报价供应商每项监测任务均应有内部质量控制计划，内容应包括控制项目、控制措施、控制环节、统计分析方法和评价方法、质量评价指标和标准、实施频次和时间、实施部门和人员等。监测任务完成后，编写内部质量控制总结报告，归档并于监测报告一起报给招标人。

（2）内部质量控制报告，包括：质量控制计划、质量控制方法、质量控制结果分析和评价等内容。

（3）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各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优先选用推荐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附表4的要求进行。

（4）现场监测和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必须在检定日期内使用。

（5）现场监测仪器在现场必须经过校准过程后，方可进行测定。

（6）实验室收到样品后必须在规定样品保存时间内分析完毕。

（7）实验室分析需要满足各项目分析方法中规定的质控要求。

（8）现场监测一旦发现数据异常，立即通知采购人。

3、人员管理要求

（1）报价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工作内容要求，在响应文件中详细列出本项目的主要人员及人员分工（包括采样人员，现场监测数据上报员、数据审核人、报告编制人、授权签字人、质量控制人员等）做出说明，同时做出落实承诺的有效保证。

（2）报价供应商至少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本项目的负责人，负责此项目的监测活动和沟通协调。服务期内非得到招标人允许，项目负责人不得更换。

（3）本项目负责人需至少获得中级职称3年以上。须提供职称证明复印件。

（4）本项目负责人及其指定的助理，负责与采购人对接每月的监测实施计划，协调处理安排具体的采样工作。在每月监测计划安排及实施期间，该人员的联系电话必须保持 24小时畅通，确保采购人能随时与之取得联系。

（5）本项目所有技术人员必须全部持证上岗。

（6）合同期间，报价供应商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及相关措施，保障监测活动中工作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任何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与招标人无关，报价供应商负责全权处理事故并承担全部费用，并且报价供应商自愿放弃对采购人提起任何索赔及法律责任之追究。报价供应商须出具承诺函。

（7）关键岗位人员要求

①全部采样人员和试验人员熟悉采样程序和试验操作规程。

②数据上报人员熟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明确委托的内容和要求等。

③数据审核人员须由获得中级职称3年以上的技术人员担任，能够判断数据合理性和方法有效性。

④报告编制人熟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明确委托的内容和要求。

⑤报告审核人必须由技术负责人担任，能够判断数据合理性和方法有效性。

⑥授权签字人签发数据和报告，熟悉或掌握所承担签字领域的相应监测方法和数据质量评价方法，熟悉监测报告审核签发程序，具有对监测结果做出相应评价的判断能力。

4、其它要求

（1）中标单位除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外，须承担可能需要的巡河工作，可能产生的费用不另行支付。相关要求按照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各项要求执行。松江区监测站不负责提供可能涉及的软件、设备、账号等资源。

（2）中标单位须承担采购人要求的河道复测监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样、分析及数据上报。复测产生的费用不再单独追加或另行计算，由中标单位在中标费用中自行承担。

（3）中标单位应对松江区内各相关水体的地理位置较为熟悉，并按采购人要求及时响应，要求最长在一小时内响应，在二小时内到达现场。

5、质量监督要求

报价供应商要接受采购人对数据质量的控制，接受采购人制定的质量监督计划，当数据出现异常时，配合采购人开展核查工作。

严禁出现数据弄虚造假行为。报价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在监测任务全过程中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并查实，严格执行生态环保部关于印发《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立即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全部由报价供应商承担，并将被列入黑名单。

三、考核及付款要求

本项目先服务后付款，按次付款。生态环境局将对中标单位每次监测任务完成后进行考核（考核细则见附件1，附件2），参照区环境监测站对比监测情况及现场考核情况，按照实际检测数量及考核情况付款。

	项目批次
	监测要求
	支付条件
	支付比例

	第一批次
	完成6月监测
	7月按6月考核分，支付6月监测费用
	16.7%

	第二批次
	完成8月监测
	9月按8月考核分，支付8月监测费用
	16.7%

	第三批次
	完成10月、12月监测
	2027年2月按上年度10月、12月考核分，支付2次监测费用
	33.4%

	第四批次
	完成次年2月监测
	2027年3月按2月考核分，支付2月监测费用
	16.7%

	第五批次
	完成次年4月监测
	2027年5月按4月考核分，支付4月监测费用
	16.5%


*CMA资质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标准编号

	1
	水温
	温度计或 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T13195-1991、

	
	
	传感器法
	HJ1396-2024

	2
	pH值
	玻璃电极法
	HJ1147-2020

	3
	溶解氧
	电化学探头法
	HJ506-2009

	4
	高锰酸盐指数
	高锰酸钾法
	GB/T11892-1989

	
	
	草酸钠还原酸性滴定法
	HJ1445—2026

	
	
	草酸钠还原碱性滴定法
	HJ1446—2026

	5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6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11893-1989

	7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国家环保总局第四版增补版2002年)（3.1.9.2）

	8
	浊度
	浊度计法
	HJ 1075-2019


其中带“*”为必须满足项，如不满足则废标。

考核结果及罚则

（一）考核分值。考核结果采用综合评分定级的方法,总分值为100分。

（二）考核评定

1、考核评定分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4个等次。得分高于95分(含95)的为优秀，得分在85(含85)-94分的为良好，得分在70(含70)-84分的为合格，得分在69分及以下的为不合格。

2、考核按次进行，根据考核分数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应付服务费。

（三）考核罚则

50万元≤年度预算＜100万元的：

（1）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全额支付本次服务费；

（2）考核结果为良好的，每扣一分相应扣除本次全额服务费的千分之三（3‰）；

（3）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每扣一分相应扣除本次全额服务费的千分之五（5‰），并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4）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每扣一分相应扣除本次全额服务费的千分之十（10‰）；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根据事先甲乙双方约定的考核细则及合同，局依法追究违约责任；

（5）上述考核扣除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例：某项目年度预算80万元，本次应付全额服务费为20万元，考核结果为：

①95分，优秀，扣除服务费0元，支付全额20万元；

②85分，良好，扣除服务费=20*3‰*10=0.6万元；

③70分，合格，扣除服务费=20*（3‰*10+5‰*15）=2.1

万元；

④60分，不合格，扣除服务费=20*（3‰*10+5‰*15+10‰*10）=4.1万元。
四、其他须知事项
异常低价的甄别

投标（响应）报价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①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65%；

②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65%；

③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

④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甲方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相关供应商自接到评标委员会的澄清要求后30分钟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并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

甲方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区控镇控断面专项委托监测 项目20     年    月考核汇总表
	月考核得分
	考核等次
	支付服务费情况
	备注

	
	
	全额支付         元
	


使用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                       承接主体负责人签字：
部门盖章：                               部门盖章：                                 单位盖章：
日期：                                   日期：                                     日期：
备注：1、具体考核单位、权重根据考核细则填列；
主管部门根据本季度考核得分汇总表和考核细则，计算季度应付服务费，按照报销流程支付服务费；
3、此表一式四份，使用管理部门、主管部门、承接主体、财务部门各执一份。
（区控镇控断面专项委托监测项目）考核评分表
任务名称：  区控镇控断面专项委托监测项目                      考核日期：
	序号
	评估指标
	评估项目
	质量标准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1
	监测方案完整性
	监测方案
	完整性（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和方法、监测频次和样品数量等）
	无方案，扣10分；内容缺项，每项扣2分。
	10
	
	

	2
	仪器设备管理落实性
	现场监测设备
	仪器和辅助设备、样品容器、试剂耗材、现场记录表单
	缺少主要设备，扣5分；不规范每项扣2分。
	5
	
	

	
	
	
	仪器检定（校准）与核查
	主要设备未检定（校准），扣5分；使用前未进行核查，每项扣2分。
	5
	
	

	3
	现场监测规范性
	现场监测
	人员能力
	监测现场至少2人具备相关技能（持证上岗），不符合扣5分。
	5
	
	

	
	
	
	点位布设
	不符合相关监测技术规范开展工作，扣5分；其他不规范每项扣2分。
	5
	
	

	
	
	
	监测（采样）频次、样品数
	不符合监测方案或相关监测技术规范，扣5分。
	5
	
	

	
	
	
	实施过程
	不符合相关监测技术规范，扣5分；不规范每项扣2分。
	5
	
	

	
	
	
	现场原始记录（打印与记录）
	可纸质打印或电子输出而未实施，扣5分；不完整每项扣2分。
	5
	
	

	
	
	
	安全防护
	不符合相关监测技术规范，扣5分；不规范每项扣1分。
	5
	
	

	4
	样品管理满足性
	样品运输保存
	措施和条件（保存剂、避光、温度、防震、防尘、防污染等）
	不符合相关监测技术规范，扣5分；不规范每项扣2分。
	5
	
	

	5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实验室分析
	原始记录完整性
	不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扣5分；原始记录填写不完整，每项扣2分
	5
	
	

	
	
	
	量值溯源
	未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扣5分；主要设备未检定校准，扣5分。
	5
	
	

	
	
	
	环境条件记录
	缺少环境条件记录，每项扣2分。
	5
	
	

	
	
	
	仪器使用记录
	缺少仪器使用记录，每项扣2分。
	5
	
	

	
	
	
	样品留存
	样品未按要求留存，每项扣2分。
	5
	
	

	
	
	对比监测情况
	与监测站分析结果一致性
	以监测站数据为基准，监测结果差值超过20%的，每项扣1分。
	10
	
	

	6
	监测报告编制全面性
	监测报告
	监测报告完整性
	监测报告信息不完整，每项扣1分。
	5
	
	

	
	
	
	监测报告一致性
	监测报告信息与仪器设备使用记录不一致每项扣2分，与原始记录不一致每项扣2分。
	5
	
	

	总分
	

	备注：以上各分项扣分均为扣完为止，存在有弄虚作假等诚信问题时，上述检查表为零分。考核结果未达优秀的，每扣一分相应扣除1000元。


检查人员签名：                                            现场监测负责人签名：        
	项目名称及限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投标报价
	20
	报价得分=（基准价/报价）×20%×100。

	履约能力
	3
	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A类的得3分；B类的得2分；C类以下得1分。

	履约能力业绩
	6
	根据供应商投标截止日三年内类似业绩（提供合同或者中标通知书）承接过类似水质监测合同的，每个合同得2分，最高得6分。

说明：以合同签署日期或者中标通知书落款时间为准，未提供或不符合以上条件不得分。

	项目负责人能力
	3
	项目负责人为环境相关专业且具有教授级(正)高级职称的得3分；环境相关专业且具有高级职称的得2分；环境相关专业且具有中级职称的得1分。

备注：提供拟投入项目负责人由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投标截止日前近3个月任意1个月的社保），且提供相关人员证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如无不得分。

	项目组人员配备
	10
	人员安置合理，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数据审核人员等各类人员配置齐全、科学、符合需求，其他专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综合评审。各类人员配置齐全、科学、合理专业人员持证上岗等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得8-10分；各类人员配置基本齐全，专业人员持证上岗，基本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得4-7分；人员配置，专业人员持证上岗等缺漏较多的得1-3分。

说明:上述人员必须为供应商在职员工，需提供相关人员证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进行评分。

	项目需求分析
	15
	根据投标人提供针对实验室组织架构健全程度，实验室对监测任务需求响应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行综合评审，重点应针对样品存储、运输以及距离实验室最远的断面(点位)保证样品时效性的阐述是否合理有效，提供实验室的服务响应方案，综合评审。需求分析是否明确、合理、有针对性以及业务熟悉程度分析详尽、业务熟悉、针对性强且合理的，得11-15分；内容有欠缺、基本合理的，得5-10分；分析不全面或合理性有欠缺的，得1-4分；未提供或完全不符的，不得分。

	项目实施方案
	23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工作实施方案内容完整度，合理性，准确性，工作流程及技术路线清晰度，技术方法的适配度及先进度等，综合评审。

(1)工作内容完整、详细、准确及合理的得5-8分；基本准确、合理的得1-4分；明显不足或完全不符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2)工作流程及技术路线清晰、明确及科学的得3-5分；基本清晰、明确、科学的得1-2分；明显不足或完全不符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3)技术方法适合项目需求、先进且可行的得3-5分；基本合理、可行的得1-2分；明显不足或完全不符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4)组织保障措施明确、合理可行的得3-5分；基本合理、可行的得1-2分；明显不足或完全不符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场地及仪器设备配置情况
	9
	根据提供的固定的实验室场所的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复印

件；仪器设备配备(含测试设备、采样瓶)是否满足工作要求以及配置是否齐全合理，综合评审。满足工作需求且合理可行的得6-9分；基本满足工作需求得3-5分；基本情况较差的得1-2分。

	服务承诺
	11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应急预案及质量保证措施、档案管理及数据保密措施合理是否详尽、准确、针对性和可行性综合评审。服务承诺措施合理、详尽、准确、针对性和可行性强的，得8-11分；内容基本合理可行的得4-7分；措施不全面或合理可行性有欠缺的，得1-3分。


